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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章

澳门食品安全发展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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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的食品安全体系属于「多部门管理」模式，各部

门按自身的需要和考虑分别制订法规，导致在食品安

全管理上出现缝隙或重迭。(《行政》第十八卷,总第七十期,2005

No.4,1228)

过去…



食物链环节 法律法规 法律名称 权限单位 与食品安全相关内容

食品入口

第3/2016号法
律

修改第7/2003
号法律《对外
贸易法》

《对外贸易法》

海关
监察货品的进口、出口及
转运

经济局
审核货物之进出口及转运
申请,并发放进出口准照

民政总署 负责卫生检疫及植物检疫

第487/2016
号行政长官批

示
-- 民政总署

对进口及转运载于本批示
附件三内的货物进行卫生
检疫及植物检疫

第40/2004号
行政法规

《卫生检疫及植物
检疫》

民政总署
对货物进行的卫生检疫及
植物检疫

第2/99/M号
法令(本法規已
被第40/2004號
行政法規廢止)

经济司
订定运往澳门批发市场之
产品之销售、运送及检验
之流程



食物链环
节

法律法规 名称 权限单位 与食品安全相关内容

食品生产

第16/96/M号法
令

核准酒店业及同类行
业之新制度

旅游司
对酒店、餐厅、舞厅、酒吧
发出执照及进行监察

市政厅
对饮料、饮食场所发出执照
及进行监察

第83/96/M号训
令

酒店业及同类行业之
规章

旅游司 酒店及同类场所场所之建造、
设置及运作 ,需遵守环境卫
生、食品卫生及清洁之所有
规定市政厅

第11/99/M号法
令

重新制定发出工业执
照之法律制度

经济司
在对食品制造工业场所发出
准照时，须经得卫生司意见

第15/2003号行
政法规

核准经济局的组织及
运作

经济局

• 签发工业场所牌照和编
制工业纪录，并进行有
关监督工作。

• 签发特区产地来源证明
文件。

第16/2003号行
政法规

修改饮食及饮料场所
发牌程序

民政总署
具备适当使用准照的建筑物
单位内开设饮食/饮料场所
的发牌申请



食物链环节 法律法规 名称 权限单位
与食品安全相关

内容

食品消费及
流通

第12/88/M号法
律

《消费者的保护》 多个部门

•禁止供应在正常或
可预见情况下使用
时危及消费者的健
康或安全的物品或
服务。
•行政当局公布有毒
或危险物质以及准
加入食物产品之添
加剂、色素及防腐
剂之名单。

第7/89/M号法律
订定广告活动之制度事

宜
经济司

禁止通过技巧，潜
意识或掩饰方法而
错误引导或影响广
告对象，使他们不
能了解被传送信息
的性质的所有广告。

第50/92/M号法
令

订定供应予消费者之熟
食产品标签所应该遵守

之条件
经济司

对向最终消费者供
应之预先包装之标
签作出规范，订明
主要数据报括产品
之性质、成分、分
量、有效期、保存
及使用条件等。

第556/2009号行
政长官批示

经济局

公布一般食品添加
剂的特定名称及按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
性质而定的功能及
其子功能分类表



食物链环节 法律法规 名称 权限单位
与食品安全相关内

容

食品安全与卫生的
其他监管

第6/96/M号法律
《核准妨害公共卫生及
经济之违法行为之法律

制度》

市政厅
秘密屠宰动物及交
易

经济司
异常食品及异常食
品添加剂等犯罪行
为检举

第81/99/M号法令
重组澳门卫生司之组织

结构
卫生司

就推广及保障卫生
以及预防疾病，准
备及执行所需之工
作

第2/2004号法律 传染病防治法 卫生局

向公众提供食物、
饮料、饮用水服务
或医疗、卫生或清
洁服务的公共或私
人实体应采取必要
的措施，以确保所
提供的财物或服务
不会导致传染病的
发生或传播

市政条例法典
(澳门市立市场章程)

－－ 市政厅
对出售食品的卫生
要求、准照之发出
及罚款等作出规定

《刑法典》第二百六十
九条

－－ －－

由于食品安全情况
而对他人生命造成
危害式对他人身体
完整性造成严重危
害者，可处徒刑



食品生产经营相关行政牌照
類型 發牌單位

• 申请承租市政街市摊位

民政总署

• 街市临时流动摊位准照

• 小贩牌照

• 小贩临时售卖准照

• 零售渔获场所准照

• 零售蔬菜场所准照

• 零售活家禽场所准照（2017年起轉型出售冰鮮家禽）

• 零售（新鲜肉类／冰鲜肉类／急冻肉类）场所准照
（及／或）进口（冰鲜肉类／急冻肉类／肉类制品）之
场所登记

• 第四、第五类（即饮食、饮料）场所牌照

• 第一至三类场所（酒店、餐厅、舞厅、酒吧）执照 旅游局

• 工业场所准照（食品制造） 经济局

• 持财政局作开业登记* 财政局



澳门食品安全发展背景（续）

• 2010年，为深化食品安全跨部门的协同效应，进一步强化通报
机制、组织协调、综合监督等工作，行政长官于施政方针中宣
布在民政总署下设立「食品安全中心」。

• 食品安全中心于2013年10月20日成立，同日第5/2013号法律
《食品安全法》生效。

• 本澳食品安全体系迈向「综合管理」模式，食品安全中心负责
统筹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工作。

• 任何公共实体在执行职务时，如发现有迹象显示存有食品安全

风险或违反食安法规定的情况，须立即通知民政总署。



第2章

澳门食品安全管理系统执行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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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管理系统的设置

• 采用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倡导的
「风险分析」系统机制，科学化地开展本澳各项食品
安全工作。

风险管理
风险评估

风险传达



食品安全管理系统的目标与功能

• 食品安全管理是以保护消费者食用安全为核心

• 目标是加强食品业界守法意识与生产技术水平，
提升整体风险防控能力。

• 在体制方面，在民政总署辖下成立食品安全中心

• 负责制定食品安全管理的方针政策，部门间的组
织协调，食品卫生事故的组织处理，食品质量安
全评估、标准的制定，以至食安教育等。



食品安全管理系统的设置(民政总署)



食品安全系統的设置(民政总署)
民 政 总 署

(食安相关部门)

卫 生 监 督 部

动物检疫及监督处 食物卫生检疫处

街市事务处小贩事务处

食 品 安 全 中 心

管理规划处

风险评估处

风险传达处

化验所



食品安全系統--双重防线监管

• 第一重 入口监测

• 第二重 市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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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活食品入口檢驗檢疫

• 按第3/2016号法律修改《对外贸易法》及第487/2016号
行政长官批示

• 進口本澳的鮮活食品及源自動物源性產品均需要向權限當
局進行申報，並接受衛生檢驗檢疫。



• 鲜活食品运送到澳门之后，经由民政
总署卫生监督部进行抽检，作为保障
食品安全双层防线的第一层。

• 民署人员会在检验检疫点，核对申报
文件、卫生文件及相关数据，并进行
感观检验等。

• 按计划定期抽取样本进行检测。若发
现有异常情况，民署会会将有关信息
向内地有关检验检疫部门反映。

• 依法须检验检疫的鲜活及源自动物性
食品，通过民总检验检疫可在市场上
出售。

圖片來源：澳門雜誌



须检验检疫食品包括﹕

• 鲜活食品，如肉类、海鲜、蔬菜、水果等

• 动物源性食品，如鸡蛋、肉类罐头等

• 本署除了对有关食品进行常规抽样化验外，亦会因应
突发食品安全讯息采取监察抽检，凡未能通过卫生检
疫的食品都会被拒绝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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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事故监察 & 评估风险

• 实行食品事故监测机制

每日监测分析本地及海外食品事故，主动查找各地食安问题

确定食品危害、分析危害特征、评估市民受影响程度、迅速

采取行动



业界预警通报

• 按风险程度以电邮、传真、短讯等通知业界



市场监督中的巡查工作

• 每间场所每年平均巡查 2次

• 巡查餐厅、食肆、食品加工场、外卖店、超市、便利店、

粮油杂货铺、食品展销会、社福机构、学校、机场等

• 检查场所的整体食安水平

• 向业界进行食品卫生教育及推广

• 按风险情况抽样检测

• 提出改善要求及建议



市场监督中的食品抽查

• 恒常食品检测

• 时令食品检测

• 专项食品调查



2016年 澳门食品抽查概況

• 入口检验检疫共抽取 5849样本

• 市面上共抽取 2495样本

• 合格率 99.7 %

24

•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推荐，发达国家的食品监测检验量应
达到每年每千人口测试样本数目为6个。

• 而澳门每年每千人口测试样本数目超过10个。与其他海
外国家比较，澳门的食品检测比率属高。



处理突发性食物中毒事故

• 接报后实时派员作出跟进调查

• 采取干预及预防措施(如暂停场所营业)

抽取食品(环境)样本调查环境卫生及食
品操作情况

到场所进行调查



其它食品监察工作

• 打击未经检验检疫食品

• 打击地下食品工场

• 调查和处理食品安全事故

• 调查和处理与食品安全有关的投诉



建立本地食品安全标准

法律编号 法例名称 

第 28/2016 号行政法规  婴儿配方食品营养成分要求  

第 13/2016 号行政法规  食品中真菌毒素最高限量  

第 2/2016 号行政法规  奶类食品中致病性微生物限量  

第 3/2016 号行政法规  *修改第 6/2014 号行政法规《食品中禁用物质清单》 

第 16/2015 号行政法规  婴儿配方奶粉致病性微生物限量  

第 16/2014 号行政法规  食品中放射性核素最高限量  

第 6/2014 号行政法规  食品中禁用物质清单* 

第 13/2013 号行政法规  食品中兽药最高残留限量  

 



第3章

技术法规和标准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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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法制背景
• 澳门特别行政区奉行《澳门基本法》，实施“一
國兩制”

• 基于历史，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体系中包括法
律（法令）、行政法规（训令、批示、行政命令）、行政长官公告等
形式。

• 根据《澳门基本法》确立的立法体制，行政长官
可制定行政法规，但其效力低于立法会通过的法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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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涉及包括人身自由权及刑事责任等内容，

故必须经过「澳门立法会」讨论审议。（例如：
《食品安全法》）

• 行政法规：由《澳門基本法》所確立的。条

文往往是出於行政机关的管理需要，或建基于既
有法律之技术细节的具体规范，故一般通过「行
政会议」审议，由「行政長官」簽署頒布。（例
如：食品安全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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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法》

第5/2013号法律

2013年10月20日 正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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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范围:

• 《食品安全法》适用于食品的生产经营，

以及生产经营过程中对食品添加剂、食

品相关产品的使用。

不适用于包括中成药在内的药物、按法律规定在中药房内专门出售的中
药材，该等药物和药材由相关专门法律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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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法》
处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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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及控制措施

• 存有食品安全风险时民政总署须按风险的程度
和范围采取预防及控制措施：

• 清洁、消毒或改善有关地点、场所、设施、设备或工具

• 召回食品或食品添加剂

• 保全性扣押

• 暂时停止场所运作

• 封存……等

当证实不再存有食品安全风险时有关措施须立即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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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食品安全法》的处罚制度

• 违令罪

 拒绝让监察人员执行职务

 不遵守政府依法命令采取的措施

• 生产经营有害食品罪

 对他人身体健康造成危险，涉及刑事责任，可判最高监
禁5年或科最高600日罚金(每日罚金的金额为澳门币五十元至
一万元，由法官按被判刑人的经济狀况及个人负担來决定。)

• 行政违法

 即使未对他人身体健康造成危险，亦可构成行政违法行
为，科处五万元至六十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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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生效的食品安全标准

• 食品的生产经营以及生产经营过程中对食品添加剂和食
品相关产品的使用均须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法律编号 法例名称 

第 28/2016 号行政法规  婴儿配方食品营养成分要求  

第 13/2016 号行政法规  食品中真菌毒素最高限量  

第 2/2016 号行政法规  奶类食品中致病性微生物限量  

第 3/2016 号行政法规  *修改第 6/2014 号行政法规《食品中禁用物质清单》 

第 16/2015 号行政法规  婴儿配方奶粉致病性微生物限量  

第 16/2014 号行政法规  食品中放射性核素最高限量  

第 6/2014 号行政法规  食品中禁用物质清单* 

第 13/2013 号行政法规  食品中兽药最高残留限量  

 



有序制定及推出…
 

 

  

 

 
法例名称 

即将颁布 

《食品中色素使用标准》 

《食品中甜味剂使用标准》 

《食品中重金属污染物最高限量》 

《食品中农药最高残留限量》 

《食品中防腐剂使用标准》 

• 雖然「食安標準」是澳門特區行政法規，然而澳门作

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员，須遵守SPS协议，

透过WTO向其他成員通报技术法规和标准。



起草食安标准参考依据：



食安标准制定及更新：



• 食品安全标准以行政法规形式颁布，具有法律约束力。

• 若构成「行政违法行为」，可被罚款澳门币五万元至六十万元。



• 若情节触犯「生产经营有害食品罪」可处最高五年徒刑

或六百日罚金。



第4章

管理及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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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为先 辅导为主

政府

食品业界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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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阶段的纠正和预防工作

44

摸底

调查

风险

沟通

落实

执法



摸底调查

45

• 针对高风险食品先进行摸底调
查

• 透过巡查及抽验

• 确定潜在问题或陋习

• 2016年市面共抽取 2495 样本

• 合格率 99.7 %



风险沟通

46

• 逐户走访

• 交流座谈会咨询业界意见

• 了解经营模式及营运细节

• 明确提出问题和改善目标

• 给予时间整改



落实执法

47

• 突击巡查，不符合要求者勒令下架停售

• 要求涉事商户立即整顿

• 违规经营者按法律惩治

圖片來源 :澳門日報



打击未经检疫食材流入

• 澳门海关与民政总署展开食安联合行动。

• 藉澳门海关侦缉职权，透过不同渠道打击非法走
私食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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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动中会将查获走私食材及涉案人士交由民署以
《食品安全法》中「行政违法行为」惩处。

• 由于《食安法》相对较新，处罚上较贴近现时社
会状况，阻嚇效果明显。

• 同时体现澳门食品安全「综合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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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５章

业界支援配套及风险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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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业界指引及操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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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业界 尽责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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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业界 上门劝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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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合不同食品行业的需要

• 把握时间，见缝插针式主动提供简单指导

• 提供卫生教育

• 把食安信息、法律知识「送上门」



编制工具书及教具

• 透过一站式牌照申请及续牌、

恒常巡查及业界拜访派发

• 亦可到食安中心业界专区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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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途径提升透明度与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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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举行新闻简报会 主动向大众传媒解说食安工作

网页 APP 手机简信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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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食安教育科学认识食安

食安烹饪比赛 食安技能从小培养

食品资讯站导赏食安讲座 食安志愿者进行社区宣导

街头食安雕塑展示屏



「食品安全食得安心

政府、业界、市民齐尽心」

民政总署食品安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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